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８８

证券简称：华工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３８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会议召开情况

（

１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５

日

１４

：

００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４

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５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４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５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

２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武汉市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华中科技大学科技园华工科技产业

大厦多功能报告厅。

（

３

）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４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

５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马新强先生。

（

６

）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２

、会议出席情况

（

１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共计

６９

人，代表股份

１８９

，

６５５

，

７７６

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

４２．５６５９％

。

（

２

） 出席现场股东和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情况

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７

人，代表股份

１７８

，

８７３

，

６５７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

４０．１４６０％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６２

人，代表股份

１０

，

７８２

，

１１９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２．４１９９％

。

（

３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

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一）《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

前提下，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３

亿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单次使用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到期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１８８

，

６００

，

４６１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４４３６％

；

反对票

７０

，

３１３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３７１％

；弃权票

９８２

，

００２

股，占

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５１７８％

。

（二）《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公司结合国家新公布的政策及公司实际经营需要，对原《公司章程》“第一章总则”、

“第三章股份”、“第七章监事会”、“第八章财务会计制度、利润分配和审计”作相应修改。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１８８

，

５７７

，

６６１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４３１５％

；

反对票

７０

，

３１３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３７１％

；弃权票

１

，

００４

，

８０２

股，

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５２９８％

。

（三）《关于选举华工科技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逐项表决。选举马新强、童俊、熊新华、王中、闵大勇、刘大桥、吕卫

平、杨海燕、骆晓鸣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其中吕卫平、杨海燕、骆晓鸣为独立董事，独立

董事占公司董事会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１．

选举马新强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总表决情况是：同意票

１７８

，

８７０

，

６５９

股，同意票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４．３１３３％

。

２．

选举童俊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总表决情况是：同意票

１７８

，

８７０

，

６５７

股，同意票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４．３１３３％

。

３．

选举熊新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总表决情况是：同意票

１７８

，

８７０

，

６５７

股，同意票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４．３１３３％

。

４．

选举王中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总表决情况是：同意票

１７８

，

８７０

，

６５７

股，同意票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４．３１３３％

。

５．

选举闵大勇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总表决情况是：同意票

１７８

，

８７０

，

６５９

股，同意票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４．３１３３％

。

６．

选举刘大桥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总表决情况是：同意票

１７８

，

８７０

，

６５７

股，同意票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４．３１３３％

。

７．

选举吕卫平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是：同意票

１７８

，

８７０

，

６５９

股，同意票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４．３１３３％

。

８．

选举杨海燕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是：同意票

１７８

，

８７０

，

６５９

股，同意票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４．３１３３％

。

９．

选举骆晓鸣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是：同意票

１７８

，

８７０

，

６６２

股，同意票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４．３１３３％

。

（四）《关于选举华工科技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逐项表决。选举李士训、王晓北、黄树明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

代表监事，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王红玲、陆峰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１．

选举李士训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总表决情况是：同意票

１７８

，

８７０

，

６６３

股，同意票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４．３１３３％

。

２．

选举王晓北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总表决情况是：同意票

１７８

，

８７０

，

６５７

股，同意票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４．３１３３％

。

３．

选举黄树明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总表决情况是：同意票

１７８

，

８７０

，

６５７

股，同意票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４．３１３３％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３

日作出决议，选举王红玲、陆峰为公

司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２

、见证律师：徐莹、刘兴

３

、结论性意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合法，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记录。

２．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七月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８８

证券简称：华工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４０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华工正源、新高理

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华工科技在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９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第

３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的

议案》，明确本次非公开发行三个拟募投项目的具体实施主体分别为华工正源、华工图像及新

高理公司，募集资金将以华工科技向子公司增资的方式注入。

公司在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５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利用募集资

金向华工正源、 新高理公司增资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

求、 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向武汉华工正源光子技术有限公司增资

２６

，

５００

万元，向武汉华工新高理电子有限公司增资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

一、概述

根据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工科技”、“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０

日发布

的《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所募集的资

金将投入三个项目，其中三网合一及

３Ｇ

用核心光器件产业化由武汉华工正源光子技术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华工正源”）负责建设，新型激光全息防伪包装材料产业化由武汉华工图像技

术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工图像”）负责建设，新型热敏电子功能陶瓷器件产业化由武汉

华工新高理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高理”）负责建设。

华工正源系公司控股子公司（华工科技持股

９６．１９％

，自然人李保根持股

１．２７％

，自然人

王长虹持股

１．２７％

，自然人杨新民持股

１．２７％

），新高理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公司拟用

２０１１

年

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的部分资金向华工正源、新高理进行增资，由华工正源负责建设三网

合一及

３Ｇ

用核心光器件产业化项目，由新高理负责建设新型热敏电子功能陶瓷器件产业化

项目。 根据公司非公开发行预案，上述两个项目的拟投入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额（万

元）

实际可使用募集资金金

额（万元）

１

三网合一及

３Ｇ

用核心光器件产业化

３０

，

９０７ ３０

，

９０７

２

新型热敏电子功能陶瓷器件产业化

１９

，

７８６ １７

，

０５０．９７

合计

５０

，

６９３ ４７

，

９５７．９７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为

７３１

，

６５９

，

７００．００

元。根据众环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３

日出具的《关于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投入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众环专字（

２０１１

）

３５５

号），并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

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议案》，公司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募集资金

９７

，

３４５

，

１８２．８０

元置换先期投入的华工正源和新高理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自筹资金， 其中华工正源和新高理使用的募集资金为

９７

，

３４５

，

１８２．８０

元。 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实际可

投资额（元）

自筹资金实际投入

（元）

已置换金额（元） 待投入项目资金（元）

三网合一及

３Ｇ

用核心光器件

产业化

３０９

，

０７０

，

０００ ４４

，

８８９

，

７５０．０２ ４４

，

８８９

，

７５０．０２ ２６４

，

１８０

，

２４９．９８

新型热敏电子

功能陶瓷器件

产业化

１７０

，

５０９

，

７００ ５２

，

４５５

，

４３２．７８ ５２

，

４５５

，

４３２．７８ １１８

，

０５４

，

２６７．２２

合 计

４７９

，

５７９

，

７００ ９７

，

３４５

，

１８２．８０ ９７

，

３４５

，

１８２．８０ ３８２

，

２３４

，

５１７．２０

为了保证华工正源、新高理募投项目工程建设的资金需求，根据工程建设安排，公司拟于

近期向华工正源增资

２６

，

５００

万元，本次增资价格为每元注册资本

１．３

元；向新高理增资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本次增资价格为每元注册资本

１．６

元。上述增资的价格系分别参照华工正源及新高

理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每元注册资本对应的净资产值为依据确定。增资完成后，

华工正源注册资本金从现在的

２３

，

７００

万元增加至

４４

，

０８４

万元，新高理注册资本金从现在的

９

，

０００

万元增加到

１６

，

５００

万元。 公司对华工正源、新高理的增资实际为对上述募投项目的投

资。

本次公司向华工正源、新高理增资行为不需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此次增资亦不构成关联

交易。

二、受资方主体介绍

１

、武汉华工正源光子技术有限公司

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其住所为东湖开发区华中科技大学科技园

光子产业园，法定代表人刘含树，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３

，

７００

万元，经营范围为：光器件和光模块

以及相关的新技术、新产品的开发、研制、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及生产和销售。

根据武汉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武汉华工正源光子技术有限公司审计

报告》（众环审字（

２０１１

）

１２３

号），华工正源

２０１０

年的主要财务指标为：资产总额

８２

，

２６６．１０

万

元，负债总额

４９

，

５７８．６７

万元，应收款项总额

２４

，

５８４．４６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产

３２

，

６８７．４３

万元，营业收入

４３

，

１３９．４３

万元，营业利润

３

，

９０６．２４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３

，

１６４．０６

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

，

９２９．５９

万元。

２

、武汉华工新高理电子有限公司

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其住所为东湖开发区华中科技大学科技园，

法定代表人马新强，注册资本人民币

９

，

０００

万元，经营范围为：电子元器件、电子电器及新材

料开发、制造和销售。

根据武汉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武汉华工新高理电子有限公司审计报

告》（众环审字（

２０１１

）

１２８

号），新高理

２０１０

年的主要财务指标为：资产总额

２４

，

８６７．６９

万元，

负债总额

９

，

７７０．８１

万元， 应收款项总额

６

，

６９７．３８

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产

１５

，

０９６．８８

万元，营业收入

３０

，

０２４．８１

万元，营业利润

５

，

０８６．６６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

３

，

９１５．８１

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００．８７

万元。

三、增资的基本情况

华工正源本次增扩的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０

，

３８４

万元，资金来源为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

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增资后的华工科技对华工正源持股比例由原先的

９６．１９％

增加为

９７．９５％

。

新高理本次增扩的注册资本人民币

７

，

５００

万元， 资金来源为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

行股票募集资金，增资后的新高理仍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四、增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的目的是用于华工正源及新高理建设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的三

网合一及

３Ｇ

用核心光器件产业化项目及新型热敏电子功能陶瓷器件产业化项目。

五、其他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公司用此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向武

汉华工正源光子技术有限公司进行增资

２６

，

４２０

万元， 用于募投项目三网合一及

３Ｇ

用核心

光器件产业化项目建设；向武汉华工新高理电子有限公司增资

１１

，

８１０

万元，用于募投项目新

型热敏电子功能陶瓷器件产业化项目建设。 本次用募集资金向华工正源、新高理增资的行为

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实施，不存在变

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关于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利用募集资金向武汉华工

正源光子技术有限公司增资的保荐意见》，结论为：华工科技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华工正源、

新高理公司增资的事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且已

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本次拟使用募集资金向华工正源、新高理公司增资的行为符合公司

的发展需要，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投

资者合法利益的情形，符合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宏源证券作为华工科技

２０１１

年

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同意华工科技使用本次募集资金分别向华工正源及新高理公司增资

２６

，

５００

万元、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利用募集资金向武汉华工正源光子有限公司增资议案的独立意见》、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保荐意见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供投资者查

阅。

六、备查文件

１．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３．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利用募集资金向武汉华工正

源光子技术有限公司增资的保荐意见》。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七月五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８８

股票简称：华工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４１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

１

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

１

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５

日

１５

时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５

人，实到

５

人，有效表决票

５

票。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李士训先生主持，经到会监事充分讨论并举手表决，形成

以下决议：

一、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李士训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长。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

一一年七月五日

附件：李士训先生个人简历

李士训，男，

４７

岁，汉族，会计师，华中科技大学

５

级职员。 曾任华中理工大学机械厂财务

部财务经理、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武汉华工正源光子技术有限公司财务

总监、副总经理，公司第四届监事会召集人。 现任武汉华中科技大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

监，武汉天喻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长。 本公司第五届监事。

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华工科技股份；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与持有华工科技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之间存在关联关系；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８８

证券简称：华工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３９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以电话及邮件方式向

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发出了“关于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

１

次会议的通知”。 本次会

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５

日

１５

时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

７

人，董事童俊因公

出差未能到会，委托董事马新强先生代行表决权，独立董事杨海燕女士因公出差未能到会，委

托独立董事吕卫平先生代行表决权。 公司监事会成员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

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马新强先生主持，经到会董事充分讨论并举手表决，通过以下决议：

一、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马新强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

二、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

的议案》。

选举产生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召集人为骆晓鸣，委员会成员由骆晓鸣、杨海

燕、童俊三人组成；战略委员会召集人为马新强，委员会成员由马新强、吕卫平、王中三人组

成；审计委员会召集人为杨海燕，委员会成员由杨海燕、吕卫平、马新强三人组成；提名委员会

召集人为吕卫平，委员会成员由吕卫平、骆晓鸣、熊新华三人组成。

三、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和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董事长马新强先生提名，聘任董事王中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刘含树先生为公司财

务总监，聘任刘卫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聘任安欣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四、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总经理王中先生提名，聘任董事闵大勇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聘任刘含树、杨兴国、聂

波、熊文、杨肖为公司副总经理。

公司独立董事吕卫平、杨海燕、骆晓鸣对本次提名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发表了同意的独立

意见。

五、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利用募集资金向华工正源、新高理公司增

资的议案》。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华工正源、新高理公司增资的公告》，公告编

号：

２０１１－４０

。

六、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向国家开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国家开发银行湖北省分行申请

２

亿元人民币和

８０００

万美元的免担保综合授

信额度，授信用途包括但不限于补充公司日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进口信用证或进口代收项

下对外支付款项等经常项下贸易支出，其中

４０００

万美元额度的期限为三年，其余额度的期限

为一年。 目前综合授信的有关协议尚未签署。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代表公司签署相关

各项授信合同（协议）和一切与上述业务有关的文件。

公司独立董事吕卫平、杨海燕、骆晓鸣出具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附：个人简历。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七月五日

个人简历：

马新强，男，

４６

岁，汉族，中共党员，研究员。 曾任华中理工大学高理电子电器公司总经

理，华中理工大学高理公司总经理，华中理工大学制冷设备厂厂长，武汉华工激光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总经理，华工

Ｆａｒｌｅｙ Ｌａｓｅｒｌａｂ

有限公司董事长，武汉华工正源光子技术有限公司董事

长，湖北华工科技葛店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本公司第一届、第二届董事会董事、总经

理，第三届、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华中科技大学激光技术与工程研究院副院长、国家防伪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 现任华中科技大学激光加工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武汉华中科技

大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武汉华工新高理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鄂州华工高理电子有限公

司董事长，武汉华工科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武汉华工激光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武

汉华工团结激光技术有限公司董事，武汉华工正源光子技术有限公司董事，深圳市华工赛百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武汉华工科贸有限公司董事，武汉海恒化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武汉华工大学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董事，武汉华工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武汉华工建设发

展有限公司董事。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华工科技股份；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与持有华工科技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之间存在关联关系；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王中，男，

４７

岁，中共党员，法学硕士，高级工程师。 曾任华中理工大学党委办公室秘书，

研究生分团委书记，华中理工大学高理电子电器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武汉华工激光工程有

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武汉华工科贸有限公司董事长，本公司第一届、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副总

经理，第三届、第四届董事会董事、总经理。现任武汉华工团结激光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武汉

法利莱切割系统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武汉华工激光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华工

ＦＡＲＬＥＹ ＬＡＳＥＲＬＡＢ

公司董事，上海团结普瑞玛激光设备有限公司董事，武汉光谷科威晶激

光技术有限公司董事，武汉华工图像技术开发有限公司董事，武汉华工正源光子技术有限公

司董事，武汉华工新高理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鄂州华工高理电子有限公司董事，武汉海恒化诚

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武汉华工科贸有限公司董事，武汉华工恒信激光有限公司董事，武汉

法利普纳泽切割系统有限公司董事，武汉华工科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本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董事。

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华工科技股份；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与持有华工科技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闵大勇，男，

４０

岁，中共党员，华中理工大学自动控制专业毕业，硕士研究生。 曾任武汉华

工激光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成套事业部经理、公司副总经理，现任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武汉华工激光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华工

Ｆａｒｌｅｙ Ｌａｓｅｒｌａｂ

有限公司董事长，武

汉华工团结激光技术有限公司董事，武汉法利莱切割系统工程有限公司董事，武汉华工恒信

激光有限公司董事，武汉华日精密激光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武汉华工激光成套设备有限公

司董事，武汉华工科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华工科技股份；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与持有华工科技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刘含树，男，

４４

岁，中共党员，高级会计师。 曾任本公司财务部副经理、经理，深圳市华工

赛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 现任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财务总监，武汉华工正源光子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武汉华工科贸有限公司董事长，华工

ＦＡＲＬＥＹ ＬＡＳＥＲＬＡＢ

有限公司董事，武汉法利莱切割系统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深圳市华

工赛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武汉华工激光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武汉华工团结激光技

术有限公司监事长，武汉法利普纳泽切割系统有限公司董事。

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华工科技股份；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与持有华工科技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杨兴国，男，

４７

岁，中共党员，副研究员。 曾任本公司行政部经理、资产管理部经理、企业

技术中心主任。现任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深圳市华工赛百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鄂州华工高理电子有限公司董事，武汉华工科贸有限公司董事，武汉华

工团结激光技术有限公司董事，武汉华工图像技术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武汉华工正

源光子技术有限公司监事

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华工科技股份；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与持有华工科技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聂波，男，

４１

岁，土家族，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 曾任华工科技高理分公司副总经理，华

工科技总经理助理兼技术中心经理，武汉华工赛百数据系统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本公司第

三届、第四届监事会监事。现任孝感华工高理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武汉华工赛百数据系统有

限公司董事长，武汉华工新高理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鄂州华工高理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

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华工科技股份；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与持有华工科技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熊文，男，

４３

岁，中共党员，激光专业硕士研究生，正高级工程师。 曾任武汉海通光电技术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正元分公司副总经理，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武汉华工正源光子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中心光电子器件研究所所长职务。

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华工科技股份；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与持有华工科技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杨肖，男，

４１

岁，汉族，大学本科。 曾任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办公室主任。

现任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战略发展部经理，武汉华工激光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董事，武汉华工科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华工科技股份；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与持有华工科技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刘卫，男，

４１

岁，汉族，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经济学硕士，高级会计师。 曾任海南实验银

行证券部交易员，武汉科技信托投资公司会计部、证券部副总经理，武汉凯旋恒盛投资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 现任武汉锐科光纤激光器技术有限公司董事，武汉华工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武汉海恒化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武汉华工科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主任。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华工科技股份；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与持有华工科技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安欣，女，

３５

岁，中共党员，大学本科。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期间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华工科技股份；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与持有华工科技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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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7

月

6

日 星期三

山东瑞丰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瑞丰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瑞丰高材”）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４

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 “瑞丰高

材”

Ａ

股

１

，

０８２

万股，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并经

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

购户数为

２３９

，

３７３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１

，

９６４

，

００６

，

５００

股，配号总数为

３

，

９２８

，

０１３

个，起始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截止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３９２８０１３

。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５５０９１４６７３７ ％

， 超额认购倍数为

１８２

倍。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与发行人山东瑞丰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６

日在深圳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２

楼进行摇号

抽签，并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７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山东瑞丰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１年７月６日

山东瑞丰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摇号中签及配售结果公告

重要提示

１

、山东瑞丰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丰高材”或

“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１

，

３５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并

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００２

号文核准。

２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

行”）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

合的方式。根据初步询价申报结果，发行人和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保荐人”、“主承销商”）确定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人民

币

１６

元

／

股，网下发行数量为

２６８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９．８５％

３

、本次网下发行的申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４

日结束。 参与

网下申购的股票配售对象缴付的申购资金已经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

务所验资， 本次网下发行过程由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见证并对

此出具了专项法律意见书。

４

、根据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公布的《山东瑞丰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 《发行公

告》），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下发行申购的股票配售对象

送达最终获配通知。

一、网下发行申购及缴款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２０１０

年修订）的要求，主承销

商按照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的询价对象名单， 对参与网下申

购的配售对象的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

终收到的资金有效申购结果，主承销商做出最终统计如下：

经核查确认， 在初步询价中提交有效申报的

３０

个股票配售对象

均按《发行公告》的要求及时足额缴纳了申购款，有效申购资金为

３２

，

１６０

万元，有效申购数量为

２

，

０１０

万股。

二、网下配号及摇号中签情况

本次配号总数为

３０

个， 每一个配售对象配一个号， 起始号码为

０１

，截止号码为

３０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５

日上午

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２

楼主持了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网下中签摇号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广东

省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本次网下摇号配售

共有

４

个配售对象中签，每一个配售对象获配

６７

万股瑞丰高材股票。

中签号码为：

１３

、

１１

、

１９

、

１８

三、网下配售结果

本次网下发行股数为

２６８

万股， 有效申购获得配售的中签率为

１３．３３％

， 申购倍数为

７．５

倍， 最终向股票配售对象配售股数为

２６８

万

股。

根据摇号结果，股票配售对象的最终获配情况如下：

序

号

配售对象名称

有效申购数量

（

万

股

）

实际获配股数

（

万

股

）

１

大通星海

１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

网下配售资

格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５

日

）

６７ ６７

２

华夏红利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６７ ６７

３

兴华证券投资基金

６７ ６７

４

华夏经典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６７ ６７

注：配售对象可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查询，如有疑问请配售对

象及时与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四、网下发行的报价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为初步询价日， 发行人和主承

销商对所有询价对象发出邀请。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时，主

承销商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系统共收到并确认为有效报价

的

４０

家询价对象统一报价的

８８

个股票配售对象的初步询价报价信

息，其具体报价情况如下：

询价对象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申报价格

（

元

）

拟申购数量

（

万股

）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１５．６ ６７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１３ ６７

东北证券

１

号动态优选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

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０

日

）

１４．５ ６７

东北证券

２

号成长精选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

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０

日

）

１４．５ ６７

东北证券

３

号主题投资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

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

１４．５ ６７

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东风

５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１５ ６７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１２．５ ６７

方正金泉友

１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

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１

日

）

１２ ６７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１６．５ ６７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

户

１２．３ ６７

国泰君安君得利一号货币增强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

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

１５ ６７

国泰君安君享稳健债券限额特定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

１５ ６７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１２．３ ６７

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１５ ６７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１３．２ ６７

招商证券现金牛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

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５

日

）

１５．５ ６７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１２．７ ６７

中信证券债券优化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

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５

日

）

１３ ６７

中信证券

“

聚宝盆

”

伞型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稳健收益子计划

（

网下配售

资格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７

日

）

１３ ６７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１６．２ ６７

中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１２ ６７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１２ ６７

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１５ ６７

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大通星海

１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

网

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５

日

）

１６．０９ ６７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

户

１２．１ ６７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江海证券自营投资账户

１４ ６７

银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银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投资账

户

１４．７ ６７

东航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东航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

户

１２ ６７

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 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１７ ６７

潞安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潞安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

户

１６ ６７

湖南华菱钢铁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湖南华菱钢铁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自

营投资账户

１５ ６７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宝盈资源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 ６７

鸿阳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 ６７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五组合

１３ ６７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大成积极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３ ６７

大成策略回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３ ６７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富国天利增长债券投资基金

１３ ６７

富国天成红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１５ ６７

富国天丰强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１３ ６７

富国可转换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１３ ６７

富国安心回报贰号偏债型资产管理

计划

（

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９

日

）

１３ ６７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德盛增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１２ ６７

国联安信心增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

１２ ６７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海富通强化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１８ ６７

海富通风格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１８ ６７

海富通收益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 ６７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夏红利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 ６７

华夏债券投资基金

１４ ６７

华夏大盘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 ６７

兴华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 ６７

兴和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 ６７

华夏平稳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 ６７

华夏希望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５ ６７

华夏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１８ ６７

华夏盛世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 ６７

华夏经典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 ６７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四组合

１２ ６７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六组合

１２ ６７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南方多利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５ ６７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万家稳健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５ ６７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易方达策略成长二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１７．３ ６７

易方达科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１６ ６７

易方达平稳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１５．５ ６７

易方达策略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１７．３ ６７

易方达行业领先企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１６ ６７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组合

１０ ６７

招商安本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０．５ ６７

招商安心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０．５ ６７

招商信用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０．５ ６７

中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中信稳定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５ ６７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工银瑞信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３．８ ６７

工银瑞信信用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３．８ ６７

工银瑞信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３．８ ６７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建信稳定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 ６７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汇添富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５．３ ６７

江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江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１５．３３ ６７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１３ ６７

瑞申

（

一

）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

网下配售资

格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８

日

）

１６ ６７

云信成长

２００７－２

号

（

第一期

）

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

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

）

１７ ６７

云信成长

２００７－２

号

（

第二期

）

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

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

）

１７ ６７

云信成长

２００７－２

号

（

第三期

）

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

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

）

１７ ６７

云信成长

２００７－２

号

（

第七期

）

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

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

）

１７ ６７

云信成长

２００７－２

号

（

第九期

）

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

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

）

１３ ６７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云信成长

２００７－２

号

（

第十期

）

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

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

）

１３ ６７

瑞凯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

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５

日

）

１３ ６７

云信成长

２００７－２

号

（

第六期

）

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

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

）

１７ ６７

云信成长

２００７－３

号

·

瑞安

（

第二期

）

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

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１

日

）

１６ ６７

云信成长

２００７－３

号

·

瑞安

（

第三期

）

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

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３

日

）

１３ ６７

五、投资价值研究报告的估值结论

根据主承销商研究员出具的瑞丰高材投资价值研究报告， 综合

绝对估值和相对估值的结果， 认为发行人合理的价值区间为

１６．３６－

２０．４５

元。 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在本次发行初步询价截止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Ｔ－３

日，周三）的

２０１０

年平均市盈率为

３４．４６

倍。

六、冻结资金利息的处理

股票配售对象申购款（含获得配售部分）冻结期间产生的利息由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按 《关于缴纳证券投资

者保护基金有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６

］

７８

号）的规定处理。

七、持股锁定期限

网下股票配售对象的获配股票应自本次发行中网上定价发行的

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锁定

３

个月后方可上市流通，

上市流通前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冻结。

八、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股票配售对象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摇号中签及配售结果

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电 话：

０７５５－２２６２５６４０

、

２２６２５４７２

、

２２６２７９２６

发行人：山东瑞丰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１年７月６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